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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块钱一本的描红本，纸
张薄得像卫生纸，还有一股刺
鼻的味道！”金华市民张女士在
摊贩手里买的“超值”幼儿书，
让她怀疑可能是小作坊私自盗
印的产品。

接到张女士等市民举报，金
华市文旅局文化市场稽查大队
开始调查。原来，早在 2020
年，当地的部分个人书店、教辅
资料销售点就开始出现一批售
价仅为正版书籍价格1折的幼
儿口算、描红本等幼儿教育书
籍。这些书籍不仅纸张较薄、
印刷质量低劣，还存在书印版号
与备案登记书名不符的情况。

随后，执法部门在主要经销商张
某的仓库中查获非法出版书籍3
万余册。

执法部门根据进货单顺藤摸
瓜，发现这批非法出版物的实际
源头是湖北武汉的一家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由于这批非法出版物
数量等已达到刑事处罚标准，案
件随即被移送至金华市婺城区人
民检察院。但随着调查的深入，
这一看似简单的侵权案件背后却
发现另有蹊跷。

原来，涉案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已经与出版社签订合同，市面
上也有正版图书正在销售。按照
这个逻辑，侵权人似乎就是著作

权人。但检察官继续调查取证发
现，涉案企业法定代表人华某虽然
和出版社签订过合法合同，但约定
由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华某不
得擅自印刷发行。

然而，华某为谋取更大利益，在
未取得出版社委托印刷手续或超出
委托印刷数量的情况下，私自联系
印刷厂加印图书。近两年时间里，
华某的公司实际获得6家出版社图
书委托印刷手续400余万册，而在
未提供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以非法
加印与“套号”形式，印刷图书共计
4000余万册。这批盗版书以1.5元
至10多元不等的超低价对外销售，
非法经营额达50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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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重丰主演

《孤独的美食家 剧场版》
赵丽颖、兰西雅主演《向阳·花》
范·迪塞尔、杰森·斯坦森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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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信息
5月9日、10日19:30——舞剧《朱自清》 5月23日19:30——话剧《运河1935》

6月1日15:30、19:30——大型亲子神话儿童剧《西游记之真假美猴王》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华某多
次辩称，自己加印自己的书籍没
有侵犯公共利益。事实果真如
此吗？

有出版行业人士表示，近年
来，在网络媒体等新媒介的冲击
下，出版业的生存环境已十分严
峻；盗版书籍质量低劣、错漏很
多，不仅严重影响读者阅读体验，
更以超低价格“劣币驱逐良币”，
严重侵蚀行业的健康生态。长此
以往，将极大挫伤正版书商的积
极性，进而损害整个图书产业的
发展。

对此，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
察院向文化部门制发检察意见
书，针对案件反映出的图书版权
市场存在的非法加印图书、侵犯
出版社专有出版权，明知系侵权
复制品仍予以销售等情形，通过
行刑反向衔接的形式提醒行政主
管部门予以重视。同时，将该案
情况向公司所在地有关部门进行
反馈，推动当地文化部门对出版
行业进行专项整治行动。

“除了依法加强监管外，读者
也要明白，拒绝购买盗版书籍，才
能从根本上消除侵权盗版的生存

土壤。每个人从自身做起，自觉维
护正版权益，文化市场才能更加繁
荣，我们才能获得更多丰富多彩、质
量上乘的文化产品，这其实是一种

‘双赢’。”承办检察官说。
版权保护是法律问题，更是社

会治理问题。一方面，任何主体均
应当在法律与合同框架内行使权
利，即便是著作权人，签订版权许可
协议后也须严守约定；另一方面，要
推进版权保护社会共治，在全社会
树立维护正版、抵制盗版的观念，着
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新华社记者吴帅帅

华某在讯问中表示，这些图
书大多都是由他掌握的工作室编
撰，著作权人为他与妻子靳某。

“当时生意不好做，每次申请书
号、续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及费
用，我们想的是书本的底稿都在
自己这里，不如直接找到印刷厂
加印，利润空间就出来了。”

此后，华某干脆自己购买
低价纸张并联系印刷厂加印，
进一步压缩印刷成本，直至案
发被捕。

“与传统盗版案件不同，本案
的特殊性在于侵权主体本身就是
图书的著作权人，自己侵犯自己
的著作权。”该案承办检察官赵明
表示，经审查，华某公司与出版社

签订的合同中约定有专有出版权
的内容，结合华某加印部分未办
理合法手续，属于无证超量印刷，
且涉案图书售价远低于正版成本
价、质量明显有瑕疵等事实，检察
机关认定这批图书属于典型的侵
权复制品。

2023年10月18日，金华市
婺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
罪对武汉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
7家单位及华某等12人提起公
诉，以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对在金
华销售图书的张某提起公诉。

2024年11月26日，婺城区
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
单位武汉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犯
侵犯著作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

八百万元。被告人华某犯侵犯著作
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百万元。其余相关责任人
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一审后，华某等被告人不服判
决，上诉至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近日，金华中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
目前该判决已经生效。

“著作权并非绝对权利，图书的
出版发行过程中衍生而出的各项权
利均应当平等保护，当权利人以合
同形式将专有出版权授予他人后，
其本人也需遵守约定，不得擅自出
版侵权。华某的行为既违反合同，
又严重扰乱出版市场秩序，更侵犯
了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触犯刑
法。”赵明说。

打击侵权盗版
“自己盗自己”也不行

自己编撰的图书，自己“套号”加印
出售，非法经营金额逾5000万元……这
起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
的特殊侵权案，近日由法院作出终审判
决，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五年。“自己盗版自己”也要负法律
责任吗？记者带你一起了解。

共同营造版权保护良好环境

拥有著作权不等于侵权“免罪牌”

1折盗版书牵出蹊跷侵权案▶

▶

▶
这是本案中的涉案盗版书。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供图

这是本案查处仓库中堆放的盗版书籍。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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